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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重大社會矚目案件篇 一、案件回顧

  1、案情摘要

106 年 2 月 8 日下午 4 時 30 分，本署接獲

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通知本署 102 年

度偵字第 6480 號被告顏○文殺人未遂等案，

業經最高法院判決駁回被告上訴，應執行有期

徒刑 14 年 10 月，褫奪公權 7 年確定。本署立

即分案，並啟動防逃機制，經本署命高雄巿政

府警察局苓雅分局、左營分局及廉政署南調組

對受刑人顏��○文施以定時、不定時電訪、面訪，

並輪班守候，以隨時向本署檢察官報告觀察及

動態掌握情形，於 106 年 2 月 18 日上午 11 時

30 分，由本署檢察官指揮廉政署南調組執行受

刑人報到，入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執行。

（十一）落實防逃機制―確保執行

106 年 9 月 14 日自由時報電子報報導本署啟用防逃機制

106 年 9 月 13 日下午 5 時許，本署接獲

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通知本署 103 年

度偵字第 6804 等案被告葉��祥食品衛生管理法

等案，業經最高法院判決維持二審有期徒刑 22

年確定，本署隨即啟動防逃機制，並請高雄市

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警方掌握行蹤，也請保安

警察第七總隊和刑事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協

助，雖受刑人葉○��祥於 14 日傳喝清潔劑尋短，

然送醫後無大礙，於同年 9 月 20 日入監服刑。

2、媒體報導


